
 

 

山西师范大学教务处 
 
 

【2019】 第 9 号 

 

关于组织教学业绩和教学成果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相关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调动全校教职工从事教学研究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多出高质

量、高水平的教育教学研究成果，根据山西师范大学《教学业绩和教学成

果奖励办法》（晋师校字〔2019〕7 号）有关规定，学校启动教学业绩和

教学成果奖励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 

1．我校在职教职工 2017、2018 年获得的各类教学成果奖，2018 年获

得的教材奖和教学比赛奖。 

二、申报形式 

教学业绩和教学成果奖励以学院（所）为单位组织申报，不接受个人

申报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1. 申报者需填写《山西师范大学教学业绩和教学成果奖励申报表》

（见附件 1），同时将相关支撑材料一并送到所属学院（所）。 

2. 各学院（所）对申报者所申报的教学业绩和教学成果进行审核，



并将申报表的纸质版及其相关支撑材料报送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，申报表的

电子版发送 534024818@qq.com。 

3. 教务处逐项复核，凡审核不合格的成果不予奖励。 

4. 公示和发放奖励。 

四、提交材料 

获奖成果的证书复印件 1 份或颁奖部门文件复印件 1 份（教材需提供

原件 1 本，网页检索证明、封面、出版说明、目录和撰写章节首页复印件

各 1份）。 

五、申报时间 

教务处受理截止时间为：2019 年 3 月 8 日 18:00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六、特别提示 

请所有申报者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成果和教学业绩奖励申

报工作，且务必保证提交电子版和提交纸质版内容一致；请各单位教学负

责人及教学秘书积极配合，认真负责审核上报材料。 

未尽事宜，请详询教务处。 

联系人：王奇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2051073 

 

附件： 

1．山西师范大学教学业绩和教学成果奖励申报表 

2．关于印发《教学业绩和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的通知（晋师校字〔2019〕

7 号） 

 

 

   教  务  处 

    2019 年 2 月 28 日 


